安医大一附院返聘方案

为了充分发挥离退休人员的技术专长，更好的为医院和患者服务，并传帮带新生力量，实现我院人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，根据院人[2009]30号、院人【2016】8号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医院实际，特制定返聘方案：
一、返聘程序

如科室因工作需要确需返聘，可经本人申请，科室集体研究同意并填写《返聘申请表》后，报院长办公会讨论。

二、返聘条件
职工退休后因科室或者医院工作需要，暂无合适接替人员且经本人同意，可以返聘。
（一）临床医技、护理人员
1、在职期间表现良好且身体健康、能够坚持全天上班。

2、正高人员年满70周岁后，原则上不再返聘。享受政府特贴的正高人员可适当放宽。

3、副高人员可返聘至65周岁。
4、中级及以下的护理人员可返聘至60周岁。

5、中级及以下的临床医技人员原则上不再返聘，如工作一时难以交接，确需返聘的，可由科室申请，分管院长核批，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是否返聘，一般返聘时间不超过1年。

6、曾有“三单外流”等违纪现象并已查实的，不再返聘。

7、在外单位有兼职的，不再返聘。
（二）行政后勤人员

1、行政后勤人员原则上不再返聘，如其工作暂时无人替代，确需返聘的，可由科室申请，分管院长核批，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是否返聘。
2、因特殊原因退休后仍担任支部书记等职务的人员，按院行政后勤人员返聘补助标准减半发放职务补贴，不再列入返聘人员。

